
各镇（街道）经发办，各商协会，相关企业：

为鼓励我区企业多元化途径开拓国际市场，引导企业充分

利用线上及线下涉外展会平台，提升我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

力，现支持我区企业参加 2021 年度下半年重点涉外展览，具

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金支持对象

在我区注册登记，且未被列入“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”，

依法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的或依法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

登记的企业法人；近五年来在外经贸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税收

管理、外汇管理和海关管理等方面没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二、资金支持内容和标准

（一）重点线上涉外展览。

在 2021 年 7 月 1 日-12 月 31 日期间已实际发生的我区重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促进局
主动公开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关于申报 2022 年度

顺德区促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

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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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线上涉外展览项目，对每家企业按照每个展览的实际参展费

50%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的支持。

（二）重点国内涉外展会。

在 2021 年 7 月 1 日-12 月 31 日期间实际发生的我区重点

国内涉外展会项目，对每家参展企业按照每个展览的实际参展

费用 50%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的支持。

（三）重点境外展会。

在 2021 年 7 月 1 日-12 月 31 日期间实际发生的我区重点

境外展会项目，对每家企业按照每个展览的实际参展费给予最高

不超过 20000 元的支持。

上述所列最高支持比例与限额并非支持的最终标准，最终

实际支持标准需根据资金额度与项目申报情况确定，企业同一

展览项目取得的资助（含中央、省、市和区各级财政支持）不

得超过其实际支出总额。

三、资金申报

（一）申报方式。

1. 网上申报。

企业须登陆佛山市政府扶持企业资金综合服务平台网址：

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/进行项目申报，并上传申报资料。操

作介绍详见附件，或登陆平台首页“使用帮助”，可查看各项

指引。

2. 网上申报后，企业需项目获系统通过后，再在系统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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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水印的申请表和其他申报材料胶装成册提交（装订标准见附

件）。纸报材料请按本通知所列材料顺序对应排列，用硬皮纸

作封面按照装订标准胶装成册，并加盖骑缝公章，不能另外粘

贴、夹页、订补或替换。纸质材料需按不同项目，分别装订，并

须与扶持通系统材料保持一致。复印件内容必须清晰明确。如无

在网络申报，纸质申报资料不予受理。

3. 纸质资料受理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

1.重点线上展会项目。（一式两份，需按顺序装订）。

（1）《顺德区促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（网

上打印，纸质资料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；

（2）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

（3）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、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

证书》或《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》复印件；

（4）“信用中国”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下载的《信

用记录报告》；

（5）与展会主办机构签订的参展合同（协议）复印件(若

展会时间变更，另需取得展会主办机构提供盖章说明)；

（6）支付参展费用的公账银行付款凭证及参展费发票复

印件；

（7）能体现企业在线上参展的展会网页截图(需有明确的

网址信息和参展商品信息)、磋商截图(需含有磋商时间、买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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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展商相关信息)；

（8）企业信用报告委托查询授权书（模版见附件，纸质

资料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；

（9）按照实际情况，商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。

2. 重点国内涉外展览项目。（一式两份，需按顺序装订）。

（1）《顺德区促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（网

上打印，纸质资料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；

（2）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

（3）“信用中国”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下载的《信

用记录报告》；

（4）与展会主办机构或组展机构签订的参展合同（协议）

或参展确认函、收费清单复印件；

（5）支付参展费用（含展位费、装修、运输等费用）的

公账银行付款凭证及发票复印件；

（6）参展展位图片（包含展位楣板、展位号）；

（7）参展人员《在职证明》等相关证明材料（纸质资料

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；

（8）企业信用报告委托查询授权书（模版见附件，纸质

资料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。

（9）按照实际情况，商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。

3. 重点境外展览项目。（一式两份，需按顺序装订）。

（1）《顺德区促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（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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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打印，纸质资料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；

（2）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

（3）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、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

证书》或《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》复印件；

（4）“信用中国”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下载的《信

用记录报告》；

（5）与展会主办机构或组展机构签订的参展合同（协议）

或参展确认函、收费清单复印件；

（6）支付参展费用（含展位费、装修、运输、差旅等费

用）的发票收据及支付凭证（即银行付款凭证或现金收讫凭证、

发票或收据，若银行付款凭证为个人支付，需提供企业财务的

入账报销凭证）；

（7）参展展位图片（包含展位楣板、展位号）；

（8）参展人员《在职证明》等相关证明材料（纸质资料

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；

（9）企业信用报告委托查询授权书（模版见附件，纸质

资料须加盖完整红色公章）。

（10）按照实际情况，商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联系方式

（一）系统提交时间：2022 年 6 月 6-18 日，逾期系统将关

闭无法再提交申报项目。

（二）纸质资料提交时间：2022 年 6 月 6 日-7 月 1 日，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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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不予受理。

地点：顺德区产业服务创新有限公司

地址：顺德区大良德胜东路 3 号广东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

(科技创新大楼 1 楼园区服务中心办公室)。

联系人：张小姐 22228590，邝小姐 22918085，黄小姐

22835490；邮箱：824154068@qq.com；技术支持热线：83282211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如发票、汇款金额不一致的时候，需出具书面说明，

审核部门将根据项目情况审定；

（二）参展费不支持第三方付款；

（三）对审核人员的抽查要求，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资

料；

（四）申报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骗取专项资金，对违反规

定的单位，将收回财政专项资金，取消其今后三年申请资格，

并追究该单位及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1.企业信用报告委托查询授权书（模版）

2.佛山扶持通操作指南

3.材料装订标准

4.2021 年下半年顺德区重点涉外展览计划（已发生

项目）



— 7 —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促进局

2022 年 6 月 1 日


